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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7月8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7月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8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
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7月 8日 09:
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安康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34人，代

表股份901,863,0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3507％。
公司董事长安康先生主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
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人，代表股份 842,

152,0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0833％。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

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829人，代表股份59,711,0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74％。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831人，代表股份 59,743,00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92％。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题进行，

无否决或取消提案的情况。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899,692,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93％；反对 1,974,7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90％；弃权195,7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7,572,4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669％；反对1,974,7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055％；弃权 195,749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11,5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77％。

2、《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逐项表决结果：
2.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82,175,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171％；反对 19,461,1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579％；弃权226,0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40,055,8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0470％；反对 19,461,129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747％；弃权226,00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1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83％。

2.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重大投资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82,058,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041％；反对 19,492,3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13％；弃权311,8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39,938,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8509％；反对 19,492,391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271％；弃权311,85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1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20％。

2.03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99,473,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51％；反对 2,089,3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17％；弃权299,9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7,353,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006％；反对2,089,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973％；弃权 299,95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1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21％。

2.04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99,308,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67％；反对 2,296,5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47％；弃权258,2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7,188,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236％；反对2,296,5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441％；弃权 258,24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1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23％。

2.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投资理财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82,024,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003％；反对 19,521,1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45％；弃权317,1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2％。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39,904,6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7939％；反对 19,521,191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753％；弃权317,14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1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08％。

2.06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薪酬、津贴管理制度〉
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议案，关联股东安康先生、重庆市晟康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科康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本子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7,284,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856％；反对 2,141,1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840％；弃权316,8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03％。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57,284,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856％；反对2,141,1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840％；弃权 316,84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1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03％。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安康先生、范蓓女士、安文琪女士、安文珏女

士、潘若文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3.01选举安康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893,135,5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0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51,015,5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39%。
3.02选举范蓓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891,924,88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9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49,804,8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37%。
3.03选举安文琪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893,715,11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1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51,595,0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36%。
3.04选举安文珏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893,715,1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1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51,595,08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36%。
3.05选举潘若文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893,541,7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0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51,421,6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07%。
4、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苏志国先生、王云龙先生、刘万丽女士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4.01选举苏志国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893,858,0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1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51,737,97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0%。
4.02选举王云龙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893,342,79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06%。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51,222,75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74%。
4.03选举刘万丽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893,274,37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0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51,154,33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6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本公司法律顾问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华兰生物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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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包人”）于2024年12月
23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订投资协议暨对
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海宁市许村镇人民政府签署《宏达高科产业化升级
项目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投资协议书》”）。同月，公司与海宁市许村镇人
民政府举行签约仪式，共同签署完成了《投资协议书》。2025年 3月，公司以 3,
65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竞得《投资协议书》中约定的高端功能性面料及碳纤维复
合材料智能化工厂及商业一体化项目（以下简称“一体化项目”）的建设用地，总
用地面积 59,719平方米，并与海宁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此前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
关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2024-035，2025-004）。

近日，公司根据相关制度开展了就一体化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招
标工作。经过开标、评标等工作，公司最终确定由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铁二十五局”或“承包人”）作为公司本次一体化项目建设工程的
中标方。公司与中铁二十五局近日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
工合同》”），确定由中铁二十局承包公司一体化项目施工工程。公司本次一体
化项目建设工程招标采用综合费率招标形式。合同金额暂估为 2.5亿元人民
币，双方后续将根据签章确认的施工图预算书，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书确定合同
暂估价，合同结算造价以双方书面签章确认的竣工结算文件为准。合同工期预
计760天。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红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19043049X8
注册资本：200780万元
成立日期：1985-03-12
营业期限：1985-03-12 至 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华飞街1号101房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建设工程设计；旅游业

务；餐饮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梁简支梁产品生产；检验
检测服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测绘服务；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地
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等；一般项目：土石方工程施工；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
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园林绿化工程
施工；对外承包工程等。

二、签署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
发包人：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承包人：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2、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高端功能性面料及碳纤维复合材料智能化工厂及商业一体化项
目。

工程地点：海宁市许村镇站前大道西侧、客专线北侧。
工程内容：本项目为四个单体建筑，地上6~20层，局部地下一层，总建筑面

积 207196.96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92044.92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5152.04平方米。

工程立项批准文号：2504-330481-04-01-2530643
资金来源：自筹
3、合同工期：
实际开工日期以发包人发出的书面开工令为准。到整体竣工验收合同工

期总日历天数760天。实际竣工日期，以发包人、承包人、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及
相关部门共同签署的验收合格文件为准。

4、质量标准：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有关施工规范等验收合格。
5、合同价款：暂估人民币 2.5亿元（含税）（大写：贰亿伍仟万元整），双方后

续将根据签章确认的施工图预算书，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书确定暂估价，合同结
算造价以双方书面签章确认的竣工结算文件为准。

6、承包人向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法规及合同约定进行施工、竣工并在质量
保修期内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并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不进行转包及违法
分包。

7、发包人向承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及其他
应当支付的款项。

三、签署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施工合同》的签署有利于公司产业化升级项目按照既定的计划时间

建成投产，解决公司未来生产经营场地问题，实现公司长远发展规划。有利于
提升产品生产能力，满足市场增长的需求，提升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未来发展
需求，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公司拟进行一体化项目建设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预计不会对公
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施工合同》中已对合同范围、合同价格、生效条件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

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由于工程较大、建设内容较多、工期较长，项目建
设过程中，可能存在施工质量、施工技术、施工环境及建设进度变化等不确定因
素的影响和市场、政治、环境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存在工程不
能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完工、验收等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2、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144 证券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2025-020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暨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109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14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1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15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0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279,427,797股为基数，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0.0109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6,645,762.99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14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15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1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本次红利发放分为委托发放和自行发放。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的其他

股东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
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
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
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

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
的有关规定，股东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实
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公司本次派发股息红利时，对持股 1年以内（含 1年）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
资基金，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109元；股权
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关于
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00981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
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其现金
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账户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00981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其
按照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0109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898-31669317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2025-043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亨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亨通集团”）持有公司 504,153,33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6.95%，亨通集团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含本次）270,298,28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
53.61%。

● 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州亨通永旭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亨通永旭”）、江苏亨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江苏亨通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崔巍先生与梁美华女士合计持有本公司832,826,681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28.00%。本次股票质押后，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 463,
636,935股股份，占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5.67%，
占公司总股本的15.59%。

公司于近日收到亨通集团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通知，具体
情况如下：

一、公司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2025年7月7日，亨通集团将其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长

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的270,298,280股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本次股份解
除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270,298,280

53.61

9.09

2025年7月7日

504,153,332

16.95

0.00

0.00

0.00

亨通集团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已于同日办理了再次质押，具体情况见“二、公
司股份质押情况”。

二、公司股份质押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亨通集
团有限
公司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是

/

本次质押股数

270,298,280

270,298,280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

是 否 补
充质押

否

/

质 押 起 始
日

2025 年 7
月7日

/

质 押 到 期
日

办 理 解 除
质 押 登 记
手续为止

/

质权人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苏州长三
角一体化
示范区分
行

/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53.61%

53.61%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9.09%

9.09%

质 押 融
资 资 金
用途

贷 款 增
信

/

注：本次股份质押涉及的被担保主债权到期日为2028年7月3日，质押到期
日以实际办理为准。

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
保障用途的情形。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

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亨通集
团有限
公司

苏州亨
通永旭
创业投
资企业
（有 限
合伙）

江苏亨
通投资
控股有
限公司

江苏亨
通创业
投资有
限公司

崔巍

梁美华

合计

持股数量

504,153,332

322,231,091

2,000,000

2,000,000

1,110,200

1,332,058

832,826,681

持股比例

16.95%

10.83%

0.07%

0.07%

0.04%

0.04%

28.00%

本次质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

0

193,338,655

0

0

0

0

193,338,655

本次质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

270,298,280

193,338,655

0

0

0

0

463,636,935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53.61%

60.00%

0

0

0

0

55.67%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9.09%

6.50%

0

0

0

0

15.59%

已质押股
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0

0

0

0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0

0

0

0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亨通永旭质押的公司

股份 193,338,655股将于未来半年内到期，占亨通永旭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60.00%，占公司总股本的6.50%，对应融资余额为52,168万元。除上述情况外，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半年内或一年内到期的质
押。亨通集团、亨通永旭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本次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目
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亨通集团、亨通永旭的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所
得及投资分红等。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
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三）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2.控股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本次质押事

项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的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及日常管理产生影响。
公司将密切相关质押事项的进展，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亨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600226 证券简称：亨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4

浙江亨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07月08日收
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陶军先生的告知函，获悉陶军先生将其持有的公
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展期业务，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股份质押展期情况

股 东
名称

陶军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本 次 质 押
展 期 股 份
数量（股）

4,400,000

660,000

13,300,000

2,010,000

10,05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3.9951%

0.5993%

12.0760%

1.8250%

9.1251%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1189%

0.1678%

3.3821%

0.5111%

2.5557%

是否为限
售 股（如
是 ，注 明
限 售 类

型）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否

否

否

否

质押起
始日

2024 年 7
月5 日

2024 年 7
月12日

2024 年 7
月10日

2024 年 7
月12日

2024 年 7
月8日

原质押到
期日

2025 年 7
月4日

2025 年 7
月10日

2025 年 7
月8日

本次展期
后质押到

期日

2026 年 7
月3日

2026 年 7
月10日

2026 年 7
月8日

质权人

中邮证券
有限责任

公司

华龙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质押
用

途

质 押 展
期，不涉
及 新 增
融资。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陶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田德先生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陶 军

田 德

持股数量

110,136,094

31,132,277

持股比例

28.0073%

7.9168%

本次变动前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

47,310,000

15,000,000

本次质押展期股
份数量

30,420,000

0

本次变动后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

47,310,000

15,000,000

合计 141,268,371 35.9241% 62,310,000 30,420,000 62,310,000

（续下表）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42.9559%

48.1815%

44.107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0308%

3.8145%

15.8452%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标
记数量

0

0

0

占已质押股份比例

0.00%

0.00%

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0

0

0

占未质押股份比例

0.00%

0.00%

0.00%

（备注：表中比例误差为取小数位所致）
二、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陶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田德

先生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本次质押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
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
持有公司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陶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田德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
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将严格
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东股份质押展期告知函》；
2、《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延期解除质押申请

表》；
3、《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回购延期申请表》。
特此公告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7月08日

证券代码：002772 证券简称：众兴菌业 公告编号：2025-040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6/19

2025年6月18日~2026年6月17日

7,500万元~1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50,343股

0.05%

6,174,000.68元

11.10元/股~11.2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年6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本次回购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16.61元/股（含税），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
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7,500万元（含），不超过人
民币 15,000万元（含）。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股权激励
或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9日、2025年7月2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合肥颀
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
编号：2025-03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
下：

2025年 7月 8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首次回购公司股份 550,343股，占公司总股本 1,189,037,288股的比例为 0.05%，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1.27元/股，最低价为11.1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6,174,000.6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688352 证券简称：颀中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3

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富乐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发行股份、可转换
公司债券购买江苏富乐华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安
徽富乐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325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6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安徽富乐德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安徽富乐德科技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
的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

一、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富乐华 100%股权。标的公司已向上市公司出具

《江苏富乐华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出资证明书》并已将上市公司登记
在其股东名册。上市公司自当日起成为标的公司的股东，持有标的公司 417,
074,258股股份（对应占标的公司总股本100%的股份）。

（二）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
1、上市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向

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新增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登记手续，同时向深
交所申请办理新增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的手续；

2、上市公司尚需在中国证监会批复的有效期内办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项
下的股份发行事宜，并就前述发行涉及的新增股份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登
记手续，并向深交所申请办理新增股份上市的手续；

3、上市公司尚需向市场监管部门就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中发行股份
涉及的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变更事宜办理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4、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承诺事项；
5、上市公司尚需继续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上

市公司已合法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标的资产过户程序合法、有效；
3、在本次交易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

自义务的基础上，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法律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已经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相关批准与授权合法有效；相关
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已得到满足，标的资产过户具备实施条件；本次交易标的
资产已完成交割过户手续；本次交易尚需办理本法律意见书“四、本次交易后续
事项”所述的后续事项，在交易各方全面履行相关交易协议约定及所作承诺的
前提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三、备查文件
1、《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富乐德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富乐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
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3、标的资产过户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富乐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301297 证券简称：富乐德 公告编号：2025-041

安徽富乐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